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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 号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事后审

查中关注如下事项： 

1. 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城乡有机废物

的无害化处理、城市清洁供暖业务、电锅炉成套系统集成设备与

D-POWER工业物联网平台软件的销售。年报营业收入构成部分显示，

报告期你公司“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5,208.12万元，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43.84%，远高于环保行业（即城乡有机废物的无

害化处理）和供暖行业所占比重（分别为 26.24%和 29.91%）。此外，

你公司 2019年度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39.23万元，报告

期你公司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57.20%，毛利率同比增

长 47.00个百分点。请你公司： 

（1）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2 号准则》）

第二十三条的要求补充披露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的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内容； 

（2）结合相关业务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等，说明合同能源管

理业务 2020年度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均爆发式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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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2 号准则》第二十八条的要求补充披露公司对合同

能源管理业务未来发展的展望，包括公司发展战略和未来经营计划、

行业格局和趋势、可能面对的风险等内容。 

2. 你公司于 2020年 6月 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

联方签订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显示，你公司为关联方吉林

北控能慧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北控”）提供白城发电公司

电锅炉调峰辅助服务项目成套系统集成设备，合同总金额 13,245.10

万元；你公司向哈尔滨广瀚动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

滨广瀚”）提供电锅炉调峰改造项目相关的成套设备和相关的服务，

合同总金额 2,770万元。年报显示，吉林北控和哈尔滨广瀚分别为你

公司 2020年度第一、二大客户，销售额合计 16,015.10万元，占年度

销售总额比重 43.00%。此外，年报主要控股参股公司部分显示，报

告期从事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的子公司为四川北控能慧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北控能慧”），其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1,109.82 万

元，实现净利润 639.87 万元。经查询公开信息，四川北控能慧注册

资本 1,538.64万元，实缴资本 990万元。请你公司： 

（1）说明你公司上述与吉林北控、哈尔滨广瀚的关联交易是否

为你公司 2020年度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的主要内容，如是，请对上述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进行充分说明，并结合年报对你公司主营业务、未

来发展的展望和经营规划等披露内容，进一步说明该业务是否具备可

持续性； 

（2）说明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合同能源业

务收入，如是，请就关联方和其他客户销售价格、市场平均价格进行

对比分析，关联方售价与其他价格存在明显差异的，请详细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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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四川北控能慧的注册资本、实缴资本、人员规模等情

况，说明其经营规模是否与其自身体量相匹配，是否存在履约能力风

险； 

（4）结合对问题（1）（2）（3）的答复，说明报告期你公司从事

的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2）（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南充金宇房地产开发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宇房产”）23,793.08万元，其中包括对金宇房产其他

应收款 19,215.44 万元，应收金宇房产股利 2,000 万元，你公司履行

连带责任保证为金宇房产原子公司南充诺亚方舟商贸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诺亚方舟”）偿付逾期的银行借款本息余额合计 2,577.65

万元。你公司就上述款项已计提减值准备 8,341.08 万元。你公司于

2020年 9月 29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显示，诺亚

方舟逾期贷款已由你公司于 2020年 9月 20日前偿还完毕；你公司于

2021年 1月 28日披露的《重大诉讼公告》显示，你公司就金宇房产

的欠款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申请法院查封金宇房产名下价值 1亿元

的房产。我部前期曾就你公司对金宇房产上述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构成、

发生背景、履约保障、回收进展等情况发函问询。请你公司： 

（1）说明本次财产保全申请及前期的其他履约保障措施是否足

够覆盖你公司对金宇房产的其他应收款余额，如否，请说明原因及你

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如有）； 

（2）结合金宇房产 2020年度的经营情况，说明你公司对其应收

款的回收进展； 

（3）结合对问题（1）（2）的答复和 2021年的诉讼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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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就金宇房产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及其依据。 

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 报告期内你公司为并购北京新城热力有限公司拟向商业银行

申请不超过 2.97亿元并购贷款，用于支付收购股权的部分交易价款。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现金到期债务比-129.44，现金流量利息保

障倍数-10.20；现金流量表显示，报告期你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大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请你公司： 

（1）说明上述并购交易对价的支付进度和新增贷款对你公司流

动性的影响，说明未来十二个月内到期的债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

体金额、到期时间和你公司的还款计划； 

（2）结合你公司截至目前的长短期债务及偿还安排、融资能力、

资产负债结构、营运资金需求等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

险，如是，说明你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作出必要的风险提

示（如适用）； 

（3）说明报告期你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于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报告期内的并

购重组实施完成情况说明未来十二个月现金流状况是否将得到改善

及其依据。 

5.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各季度实现净利润波动较大，分别

为-1,467.72万元、1,730.91万元、-22.63万元、4,272.64万元。请你

公司结合报告期并购重组实施完成情况及相应时点等情况，分析各季

度净利润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6. 年报前五大客户资料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对吉林北控和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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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广瀚的销售额分别为 13,245.10 万元和 2,770 万元；日常经营重大

合同部分显示，报告期对吉林北控和哈尔滨广瀚累计确认的销售收入

金额分别为 11,726万元和 3,451.33万元（对应的合同金额为 13,245.10

万元和 2,770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前述披露金额不一致的原因。 

7. 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研发投入金额 743.55万元，资本化

比例 70.39%；财务报表附注显示，报告期开发支出转为无形资产共

计 885.61万元。请你公司： 

（1）结合报告期内具体研发内容及进度，说明报告期研发投入

资本化的判断依据、时点和会计处理的合规性，进一步说明报告期研

发投入资本化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说明开发支出转为无形资产的确认时点、确认条件和确认

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是否存

在较大差异，是否存在利用资本化调节利润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 根据你公司于 2021年 2月 4日披露的会计师《关于北清环能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你

公司重组并购标的公司北控十方（山东）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控十方”）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26.21

万元，超过你公司净利润的 10%。请你公司按照年报准则第二十七条

第（六）项的要求补充披露相关子公司情况。 

9.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委托理财

产品 11,701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就委托理财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临时

披露情况（如有），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

第六章第一节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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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余额 36,665.48 万元，无形

资产余额 39,232.75万元，上述两项非实体资产合计占净资产比重约

126.83%，报告期内你公司未计提商誉减值或无形资产减值。请结合

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和依据说明报告期未计提商誉和无形资产减值

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前二名其他应收款分别为应收原

子公司江苏北控智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临电气”）借

款 948.87万元和应收智临电气原股东张鑫淼股权款 1,000万元。我部

前期曾就上述款项的发生背景、回收情况和坏账准备计提等情况发函

问询。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上述款项的收取进展说明对本期上述款项

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及其依据。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12. 年度财务报告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金额

为-163.68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计提金额为负值的原因，涉及收回或

转回金额重要的，请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第十九条第（五）项的要求补充披

露转回原因、收回方式、原坏账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其合理性。 

13.请你公司结合存货的主要构成、品种、数量和跌价准备的计

算过程（包括可变现净值及其确定的主要方式和参数）等，说明报告

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14. 请你公司结合特许经营项目的约定经营期间、尚存特许经营

期间、摊销政策等，说明报告期对特许经营权摊销的计提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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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中应付关联方往来款

8,937.67万元和非关联方往来款 2,129.71万元的形成原因，是否具备

商业实质。 

16. 因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你公司股票

交易于 2020年 5月 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你公司 2020年度财务

报告显示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因此向我所申请股票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请你公司自查并明确说明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条、第 14.3.1条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号）第

四项规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1年 2月 24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1年 2月 10日 

 

 


